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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著作权保护期限的延长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趋势，现有的保护期限已经

合法财产权益，而单纯的通过延长期限并不能彻底解决该问题。本文提出著作权保

又能实现作品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协调的条件下，保护作者及其法定继承人的权益。通

持国际公约对于保护期限的原则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灵活的保护作者及其法定继

兴，重构国际著作权保护期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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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其客体形式具有易于复制的特点，在行使时具有非排他性，不

效用。从理论上讲，如果没有法律进行规制，著作权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无限的被行使，作者

果。因此，各国著作权法规定了著作权保护期限，在保护期限内，著作权由作者专

限过后，作品进入公共领域，由公众自由使用。[ 1 ] 这样规定一方面是为了赋予作者

则是为了平衡作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作品创作是一种“站在巨人肩膀上”

归公共领域。平衡是现代著作权法的基本精神，“著作权法在实现其促进文化事业发

平等多重价值目标的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平衡协调各种可能互相冲突的因素，才能

自然人著作权保护期限模式是由《伯尔尼公约》所确立的，即作者终生加死亡后固定期限。

利益与作者个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时至今日，《伯尔尼公约》所规定的作者终生及其死后五十年的

个最低标准，美国、欧盟与日本纷纷立法延长保护期限。[ 5 ] 而这种趋势有其内

作权保护期限是为了鼓励创作和利益平衡，而对于作者继承人权益的保护也是立法者所考

主体已经不存在，这时保护的是也只能是作者继承人的相关权益。“作者在著作权

权的全部利益。这表明著作权法在著作权保护期的设计中，已经考虑到了对作者家庭利益的

后的一定时期，也与一国的继承法关于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继承制度相衔接。”[ 6 ]

异，但均有关于著作权可继承的规定。而现今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幅增长，且著作权

益，因此各国希望通过延长著作权保护期限，以期能妥善的保护作者继承人的权益。

然而，延长保护期限是否能达到这一目的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各国设定在作者死亡之后的著作

者法定继承人的权益的考量，那么是否应当考虑将这种保护期限与作者法定继承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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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的立法目的能够达成；如果不相互协调，则不能完全达成这一目的。就目前各

是说，著作权保护期限制度所应当达到的保护作者继承人相关权益的目的，通过单纯

规定的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的保护期限，如果自然人作者死亡后并没有法定

有权利人会享有该权利。而如果作者的法定继承人在作者死亡五十年未死亡，则著作

已经到期，这并没有达到保护作者法定继承人权益的立法目的。这种不协调一方面

源，另一方面会发生不周延现象，使法定继承人的权益受损。而美、日、欧通过单纯

一问题发生的时间。这种单一结构的固定的著作权保护期限的模式，即自然人终生加死亡后固定期限，已

题。而设定永久性的保护期限虽能解决该问题，但又会带来另一个的问题，即对公共利益的

定永久性保护期限是不可取的，因为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这一点毋庸置疑。 

为了有效的鼓励作者进行创作，并解决现行著作权保护期限不能达到妥善保护作者法定

著作权保护期限的双重构造模式，以探讨著作权的保护期限模式。所谓著作权保护

其作品的保护期限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如果超过五十年，而作者仍有法定

继承人死亡之日止。即，保持现有的著作权法的五十年的保护期限不变，同时规定，

品，该期限延伸至最后一个法定继承人死亡之日止。如果是遗嘱继承的，对于遗嘱

规定如果受遗赠人在作者死亡之后五十年之内死亡的，适用五十年的保护期限；[ 7 ]

死亡的，则保护期限只至该受遗赠人死亡时至。 

通过设立双重结构的保护期限来规制自然人作者的著作权，可以针对作者作品继承人是否存在的具体情

处继承的权利进行保护。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种情况：（1）自然人作者死亡后没

不变，但这五十年的收益因为没有权利人来主张，所以归国家或社会所有；（2）自然人作者死亡后，有法定

承人在作者死亡之日起五十年以后死亡的，则作品的保护期限至作者法定继承人死亡之日止；（

继承人，但其法定继承人在作者死亡后的五十年内死亡的，则作品的保护期限为五十年，法定

定继承人，法定继承人死亡之后的收益归国家或社会所有；（4）对于遗嘱继承人因

的保护期限情形同上；（5）对于受遗赠人而言，因为其不在作者的法定继承人的范

后死亡的，作品的保护期限至受遗赠人死亡时止，如果受遗赠人在作者死亡后五十年之

这两种情况下，即便作者的法定继承人未死亡，也不以其死亡之日为标准，以体现

著作权保护期限的双重构造模式与目前的著作权保护期限制度相比更具优越性，其在不

继承人的权益，并充分考虑了公共利益的损益。具体而言：（1）著作权立法应有之意即包括

法并不能达到完全涵盖作者继承人的寿命的目的，这是法律的不周延，出现权利保

那么就应当完善这种保护，而不能为了法律规定的简便而破坏这种保护的统一。通

护，这也是以人为本思想的一种体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全面

重构造模式的著作权保护期限于公共利益也是有利的。在作者死亡后无法定继承人的情

相比于通过延长保护期限的方式，如延长至七十年的情况，比目前的保护期限多了二十年，因

经没有意义，那么延长的这二十年的保护期限也同样如此。而双重构造模式在另一

益。按照延长保护期限模式延长至七十年算，如果作者的法定继承人在七十年之内

造模式，作者的法定继承人如果在作者死亡后五十年之内死亡的适用五十年的保护

七十年以前死亡的，则保护期限只需至该法定继承人死亡时即止，作者的作品比七十年的延

而理论上只有在作者的法定继承人在作者死亡后五十年以后死亡的，这一保护期限才有可能突破五十年，而且即便超

按照双重构造模式也能保护这些超出的时间。而在延长期限模式下，只要超出这一期限，法律便不在予以保

期限的双重构造模式，是符合《伯尔尼公约》精神的。首先，我们保持了公约规定的五十年的保

其次，《伯尔尼公约》允许成员国规定超过公约规定的保护期限长度，双重构造模式

到保护的效果，并且优于公约的保护模式。双重构造模式既坚持了公约的原则性，不

决了妥善保护作者继承人权益的问题。 

对于著作权的继承人利益保护，有材料证实，在19世纪的法国“曾经根据作者死后是否有配偶、孩子或者其他

行不同的保护期限。”[ 9 ] 后来该保护模式由于不利于交易而被目前的主流模式，即作者

应当说法国曾经存在的这种保护模式有其积极的意义，其体现了著作权保护期限的保

的存在与否对作品实行保护，更具有灵活性，能够根据具体情况保护继承人的利益。但

下，确定一部作品的保护期限十分复杂，其需要确认作者的不同继承人的相应情况

护期限的双重构造模式与法国19世纪的著作权保护期限模式相比，更具科学性，克服了其不利于交易的特

果作者没有法定继承人，或者其法定继承人在作者死亡后五十年内死亡的，则其作品



护期限后，该作品进入公共领域，自由使用，这种情况保护期限不难确定。对于有法定

者死亡后五十年期限届满之前的一个合理期限内向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申报其对作品

管部门查明。如果查明作品没有权利人，则可以自由使用该作品；如果有，则需要

在我国现行《继承法》的条件下，作者的法定继承人只限于两个顺序的继承人。即，第一

父母；第二顺序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少量的特殊规

所以其对著作权保护期限的扩张程度不会过高。而该理论如果是在其他国家适用，

德国采取“亲属无限制继承主义”，其继承人的范围可包括几乎所有的亲属。如果著作

承制度类似于德国的国家适用，则在理论上可能会存在无限的保护期限。法国与美

够继承作者财产以及权利的亲属仍然众多，所以，在理论上也可能会造成保护期限的

习惯相迥异而难于统一，所以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对著作权进行限制的若干制度的重要性

度进行完善，则会导致作品的利用效率下降，公众合理的使用作品的需求得不到满

作权保护期限的双重构造模式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双重构造模式的例外情况是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期限。因为与以个人创作为主的

同，计算机软件主要是由营利性质的公司开发与销售，作为公司开发计算机软件，其主要是

亲属的生活保障问题。因而设定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期限长短主要应当考虑公司著作

充分考虑其能为科技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要在这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经过过长

领域，就算公众可以自由接触并对其进行研究，这也失去了现实意义。所以构建计

前而不是延长，因此，其不适用双重构造模式。 


